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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國經濟蓬勃，工商業發展迅速，再加上 CEPA 的推動，海外及港澳在內地的投資不斷增長，帶動相關的法
律服務需求大增，港澳民居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即可取得中國律師職業資格，在內地執業，進一步開拓事
業。在這個前提下，重慶西南政法大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與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聯合在香港舉辦中國國
家司法考試培訓班，其目的在於為具有參加考試資格而又有志應試的港澳居民提供專業的考前輔導和培訓，
以更好掌握機會，充份準備參加考試。

國家司法考試
國家司法考試是國家統一組織的從事特定法律職業的資格考試。它是測評從事初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
特定法律職業工作所應具備的職業基本知識、水平和分析問題能力的國家資格考試。從 2000 年底起，中國
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都需要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為了落實國務院《內地與港澳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中國司法部於 2003 年 11 月 30 日宣佈
港澳居民可由 2004 年起參加國家司法考試，考試合格者，經一年實習，可申請律師執業，在內地從事非訴
訟法律事務，並可以成為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有關考試及港澳居民在內地從事律師執業的具體規定
及辦法，請參閱附同本章程的兩個中國司法部法律文件：《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參加國
家司法考試若干規定》和《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內地從事律
師職業管理辦法》。

考試內容及方式
國家司法考試作為一種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除了要考查應試人員的法律理論知識、對現行法規的理解和運
用水平外，還要考察應試人員是否具備從事法律職業的基本質素和能力。考試內容從結構上由理論法律、
應用法學、現行法律規定、法律實務和法律職業道德五部份組成，採用閉卷筆試的方式進行。

考試包括 4 份試卷，每份試卷考試時間為 3 小時，在兩天內考畢。以 2003 年的考試為例，考試日期為 10 月
11 及 12 日（周六、周日），每日上、下午各考試卷一份，上午由 9:30-12:30 ，下午由 14:00-17:00 。

考試由全國統一命題， 4 份試卷的內容基本上包括了內地法學本科教育的 14 門核心課程。以 2003 年的考試
為例， 4 份考卷的內容如下：

試卷一：綜合知識。包括：法理學、憲法、法制史、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法律職業
　　　　道德與職業責任；
試卷二：刑事與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
試卷四：實例（案例）分析。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每張試卷 100 分，四卷共 400 分， 2003 年合格分數線為 240 分。

2004 年的考試的命題範圍以司法部制定並公佈的《國家司法考試大綱》為準，具體考試時間在舉行考試 3 個
月前公佈。

港澳居民報考條件
1. 香港、澳門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報名時須提交下列有效身份證件：(1)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明；(2)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
2.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 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4. 符合《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律師法》規定的學歷、專業條件（即具有內地、香港、澳門、台灣

或海外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或者高等院校其他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5. 品行良好。

報名辦法及考試地點
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報名參加考試，在香港、澳門工作、學習或者居住的，應當在香港、
澳門向司法部委托的承辦報名事務的內地駐港澳機構報名；在內地工作、學習或者居住的，可以在香港、
澳門報名，也可以在其內地居所地司法行政機關指定的報名點報名。在內地報名的，須提交其在內地工作、
學習或者居住的證明。

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在香港、澳門報名的，應當在司法部指定的內地
考場參加考試；在內地報名的，應當在報名地司法行政機關設置的考場參加考試。

具體的報名辦法、報名地點及考試地點由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機構另行公佈。

參加本培訓班的學員，可由西南政法大學協助辦理報名手續。

考試合格的學員，可由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提供實習機會及協助申請內地律師職業資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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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精修課程　  中國法律專業課程

中國國家司法考試培訓班
主辦機構

西南政法大學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西南政法大學始建於 1953 年。 1978 年由國務院批准為首批面向全國恢復招生的重點大學。學校佔地面積近
2,000 畝，由沙坪埧校區和渝北校區組成。現有專職教師 500 餘人，其中高級職稱者近 250 人。在校博士、
碩士研究生 2,200 多人，本科生、成人教育及高等職業學生 20,000 多人。五十年來，大學共為國家培養各級
各類法律高級專門人才近 10 萬人，是全國高校中為國家輸送法律人才最多的學校之一。

2003 年，大學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全國首批六個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之一(其他有北京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權招收所有法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
研究生， 17 個專業(36 個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到目前為止，大學已發展成為中國西部地區法學學科體系最齊
全、法學教學科研力量最雄厚、在中國法律及法學界的學術影響最大的高級法律人才培訓基地。

由於大學在中國法律界所具有的良好聲譽，因此，歷年來，大學教師在教學科研以及在原來的律師資格考
試中所表現出來的深厚法律功底，受到了中國法律界人士以及相關部門的肯定。長期以來，大學不僅注意
培養學生的精深法律理論，同時注重豐富學生的司法實踐經驗，大學通過舉辦律資格考試培訓班等多種形
式儲備了一大批關於律師資格考試培訓等方面的教師；通過大學培訓班畢業的學員，其律師資格考試合格
率遠遠超過或高於平均通過率。

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 Lize Lawyer’s Office in Chongqing, China
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於 2001 年經中央司法部檢索核定所名，重慶市司法局批准改制而成。現有人員 60 多
人，其組織成員是西南政法大學部份蜚聲中外的法律教授、專家和律師，也吸收了校外的既有精深法律理
論，也有豐富司法實踐經驗的律師，同時，還有多名法律碩士、博士生導師以及國外留學歸來的法學專業
人士參與。西南政法大學的本、專科畢業生、攻讀碩士、博士的研究生常在所內實習、取經、深造。

在法律服務方面，麗澤能用中、英、俄、法、日等多國語言為國內外委托人進行國內、國際法律事務服務，
可作刑事案件被告的辯護人、原告的代理人、當民事、經濟、知識產權、海事碰撞、海空賠償和行政訴訟的
代理人，也進行其他非訴訟的各種法律事務的代理活動。如：擔任境內外公司企業及公民的常年法律顧問；
代理境內外訴訟；代理境內外國際經濟貿易仲裁；代理申請執行和代為追索債務；代理境內外商務活動及融
資業務；代理國內房地產買賣事務；代行經濟、法律諮詢和資信調查；代行投資項目的論證、立項、申請及
登記等事項；代擬合同、章程等法律文書；代辦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等法律服務。

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合格的本班學員，可安排到麗澤參加實習，以符合申請律師執業證的要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是一個非牟利的法人團體，成立於 1960 年，在過去四十多年來，一直積極推廣現代管理
知識和技巧的應用，致力參與香港工商管理和其他專業人才的培訓及發展工作。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香港最具規模的專業培訓機構，每年開辦各類型培訓項目二千六百多項，修讀者五萬
六千多人。每年共有一千多家香港本地、中國內地及海外機構贊助他們的員工修讀管協的培訓課程。由 1980
年代中期起，香港管協即與西南政法大學合作在香港開辦中國法律培訓班，在提高香港居民對中國法律、
特別是經貿法律方面的認識作出了貢獻。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負責本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同時擔當香港學員與西南政法大學及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溝
通的橋樑。

培訓班目的
1. 使學員掌握中國法律的基本理論與知識，以實踐在內地的商貿工作上；
2. 強化學員的應試能力，充份準備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取得中國律師職業資格。

適合參加人士
1. 具有中國國家司法考試報考資格者（請參閱本章程第 3 頁 ” 港澳居民報考條件 ”）*；
2. 未具備中國司法考試應考資格，而對中國法律有興趣者，亦可修讀。

* 由於應考資格將由中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機構個別審查決定，學員在修讀本班前必須確知本身是否符
合應考資格。假如學員在報名修讀本班後，在辦理報名手續時，被考試機構認為未符合應考資格，本課
程將不負任何責任，所繳學費及其他費用，亦不會退還。

學制
中國國家司法考試培訓班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 中國法律專業課程，即基礎班 ” ，第二階段為 “ 中國法
律精修課程，即強化班 ” 。

基礎班針對對中國法律未有具體認識的學員，使他們通過較長期（約 10 個月）的學習，掌握中國法律的基
本知識，建立穩固的中國法律理論基礎，再進一步參加強化班學習，以充份準備參加 2005 年的司法考試。

強化班針對對中國法律理論與實務已有相當認識和經驗的學員，通過較短期（約 5 個月）的強化學習，以
掌握司法考試的具體要求及答題技巧，充份準備參加 2004 年考試。

學員可按本身條件及需要，先參加基礎班或直接參加強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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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班的基本安排如下：
1. 兩個班均為兼讀制，全部安排在工餘，主要在周六及周日在香港上課；
2. 基礎班為期 10個月，由 2004年 4月至 2005年 1月；強化班為期 5個月，由 2004年 4月至 8月。兩個班
的長度及上課日期，可能因配合 2004及 05年國家司法考試的日期而作出調整。

學習形式
1. 採用函授自修結合面授輔導的形式進行教學。
2. 函授自修－每學科發給函授教材及學習指引，並指定參考書籍，由學員按進度修讀。
3. 面授輔導－基礎班每隔一星期的周六及週日全天上課，每次上課 14課時。 10個月(40周)內共上課 20
次，即共上課 280課時。
強化班為期 5 個月，每隔一星期的周六及周日上課，每次上課 14小時，即共上課 140 課時。
老師在輔導課時將深入講解有關課題的關鍵內容及解答學員在學習過程中的問題。

兩個班 2004 年度的上課安排，請參閱附同本章程第 4 頁的上課時間表。
4. 模擬測驗及考試－按照國家規定的考試大網及過去的試題設計模擬測驗及模擬考試，使學員在練習中掌
握重點，積累答題經驗，更有信心應付考試。

內容及師資
課程內容完全按照國家司法考試的命題範圍而設置。輔導課由西南政法大學的資深教授主持，他們除了對相
關的法律範圍有深入的研究外，更有長期實踐法律的豐富經驗。以下為師資簡介：

教學言語
本班所有教材以中文簡體字編寫，面授輔導採用普通話教學。司法考試必須以中文作答，因此參加本班的
學員必須對普通話及中文應用有一定基礎。

文憑頒授及深造機會
基礎班學員除可繼續修習強化班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每課程另有校內考試，在每課程修畢時舉行，取得合
格成績的學員，由西南政法大學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聯合頒發「中國法律專業課程結業文憑」。

強化班學員完成指定的案例研究／模擬考試，由西南政法大學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聯合頒發「中國法律精
修課程結業文憑」。

學費
基礎班全期收費港幣 28,800元；
強化班全期收費港幣 22,400元。
報名費港幣 100 元，完成基礎班再報讀強化班者不需再繳報名費。
強化班學員另繳教材費港幣 2,000元，包括整套司法考試複習輔導材料。
上述費用於報名時請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或 HKMA”名義抬頭的劃線支票連同報名表一次繳交。

報名及查詢
報名請參閱本章程第 5 頁“報名須知”。
對本課程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2774 8500-1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客戶服務部，或2774 8517梁任榮先生。

開課及截止報名
兩個班將於 2004年 4月 17日開課。 2004年 4月 3日截止報名。

課程 教師

刑法 高一飛 教授、博士

民法 張耕 副教授、律師
王洪 副教授、博士

商法 韋忠語 副教授、律師

經濟法 陳志 副教授、律師

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國際公法 趙生祥 副教授、博士

刑事訴訟法 廖忠洪 教授、博士

民事訴訟法 李祖軍 教授、博士、律師

法理、憲法、法制史 張永和 教授、博士生導師

行政法、行政訴訟法 王學輝 教授

法律執業道德與紀律、仲裁法、司法考試技巧 李龍 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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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司法考試培訓班

2004年度上課時間表

中國法律精修課程(強化班)

節數 上課日期 *
   1 2004 年 4 月 17, 18 日(星期六、日)

   2 2004 年 4 月 24, 25 日(星期六、日)

   3 2004 年 5 月 8, 9 日(星期六、日)

   4 2004 年 5 月 22, 23 日(星期六、日)

   5 2004 年 6 月 5, 6 日(星期六、日)

   6 2004 年 6 月 19, 20 日(星期六、日)

   7 2004 年 7 月 3, 4 日(星期六、日)

   8 2004 年 7 月 17, 18 日(星期六、日)

   9 2004 年 7 月 31, 8 月 1 日(星期六、日)

   10 2004 年 8 月 14, 15 日(星期六、日)

課程：每次上課講授的課題將於開課時另行通知。

上課時間：每日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其中包括上、下午茶點小息及中午飯時間。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嘉誠專業進修書院(請參閱本章程第 5 頁的地圖)。

*  2004 年國家司法考試的日期仍未公佈，一經公佈後，本班的上課日期可能有所調整以配合學習準備參
  加考試。

中國法律專業課程(基礎班)

節數 上課日期

   1 2004 年 4 月 17, 18 日(星期六、日)

   2 2004 年 4 月 24, 25 日(星期六、日)

   3 2004 年 5 月 8, 9 日(星期六、日)

   4 2004 年 5 月 22, 23 日(星期六、日)

   5 2004 年 6 月 5, 6 日(星期六、日)

   6 2004 年 6 月 19, 20 日(星期六、日)

   7 2004 年 7 月 3, 4 日(星期六、日)

   8 2004 年 7 月 17, 18 日(星期六、日)

   9 2004 年 7 月 31, 8 月 1 日(星期六、日)

   10 2004 年 8 月 14, 15 日(星期六、日)

   11 2004 年 8 月 28, 29 日(星期六、日)

   12 2004 年 9 月 11, 12 日(星期六、日)

   13 2004 年 9 月 25, 26 日(星期六、日)

   14 2004 年 10 月 9, 10 日(星期六、日)

   15 2004 年 10 月 23, 24 日(星期六、日)

   16 2004 年 11 月 6, 7 日(星期六、日)

   17 2004 年 11 月 20, 21 日(星期六、日)

   18 2004 年 12 月 4, 5 日(星期六、日)

   19 2004 年 12 月 18, 19 日(星期六、日)

   20 2005 年 1 月 5, 6 日(星期六、日)

課程：每次上課講授的課題將於開課時另行通知。

上課時間：每日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其中包括上、下午茶點小息及中午飯時間。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嘉誠專業進修書院(請參閱本章程第 5 頁的地圖)。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CEF) 持續進修基金
本課程已向政府持續進修基金申請列入「可獲發還款項的課程」名單中，如申請成功，所有年齡屆乎 18 至
60 歲的香港居民，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學員圓滿修讀「可獲發還款項的課程」後，可獲發還 80% 的學費
或一萬元，數額以較低為準。有關詳情將另行通知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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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報名及繳費
1. 報名前請先詳細了解本章程之內容。
2.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應繳費用以劃線支票（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名義抬頭）於截止報名日期

前寄或送交：

九龍紅磡鶴園街十一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三期頂樓Ｍ座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中國國家司法考試培訓班秘書處

錄取及通知
1. 課程秘書處收到報名者的報名表格及課程全部費用後，將致電或以電郵通知。學費收據將於兩星期

內寄發。
2. 由於本班學額有限，錄取與否由課程秘書處決定，並另函個別通知。
3. 獲錄取的學員，除另行通知外，請按課程簡章上指定的時間及地點上課。

學費退還
1. 報名者如未獲錄取，已繳學員及教材費，將全數退還。報名費概不退還。
2. 獲錄取的報名者可在開課前七天以書面要求退學及退還已繳學費的九成。報名費概不退還。
3. 開課前七天後退學，已繳學費恕不退還，但可由報名者推介他人替代。

風球及暴雨下上課安排
由於本課程由外地老師講授，上課日期如遇上 8 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將視乎老師是否已來港而作出
彈性安排。屆時將另行個別通知學員。

課程進行期間，課程秘書處保留更改課程日期、時間、地點及講師等細節之權利。更改事宜將儘早通知
學員。

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774 8500/2774 850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客戶服務部，或 2774 8517 梁任榮先生。
西南政法大學詳情，可查閱大學網站：www.swupl.edu.cn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詳情，可查閱管協網站：www.hkma.org.hk/exam

其他
1. 報名者個人資料將供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作市場調查、發展課程及推廣之用途。
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支持平等機會政策。協會對不同性別、家庭崗位或殘疾人士均一律平等對待。

上課地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嘉誠專業進修書院
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 (近富榮花園)
(油麻地地鐵站 B2 出口轉 43M 專線小巴或奧運地鐵站 D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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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請以正楷填寫中英文資料及香港身份證號碼，以便正確紀錄「管理進修學分」。
 本課程將根據表格上之資料發出證書或其他修讀證明文件。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英文)Mr/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管協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性質(請指明，例如：證券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範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公司) 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圖文傳真(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管協日後將以電子郵件送上最新資訊，如需要免費
電子郵件戶口。請進入管協網站 ht tp : / /www.e-hkma.com
申請或聯絡黃毅先生。電話: 2 7 7 4  8 5 9 6. 　

　通訊地址(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碩士或以上 □學士 □香港管協文憑 □其他院校文憑

　　 □預科 □中學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附上學歷證明副本)

　工作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與本課程有關之工作經驗 _________________ 年

　推薦人姓名及職位(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支付：　　□公司　　□個人

　從哪裡最先知道此課程：

　□ HKMA 電郵宣傳 □郵寄章程 □報章雜誌廣告(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網頁之電郵宣傳(請註明)： __________ □其他網頁之廣告(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

　□ HKMA 網頁(請註明從何得知管協網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鐵站陳列　□地鐵站廣告　□巴士廣告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國西南政法大學　重慶麗澤律師事務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中國國家司法考試考前培訓班 CH-40559L-2004-1-L
□  中國法律精修課程 (強化班) CH-40559L-2004-1-L

□  中國法律專業課程 (基礎班) CH-40562L-2004-1-L

請選擇欲報讀的班，並在方格內加上「ˇ」號：

3 月 1
5日
前
報
名

送
全
套
司
法
考
試
複
習
教
材

價
值
港
幣
2,0
00
元

ken
OINA




